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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课税

任何人士包括公司在马来西亚应计从马来西亚取得或从外国取得而在马来西亚收到的一切所
得均需课税。然而, 从2004年课税年度生效, 任何人士 (除了在一个课税年里从事银行、保险、
空运及船运业的居民公司外) 从马来西亚境外的来源取得并在马来西亚收到的收入豁免课税。

收入以当年为基础进行评估, 并且由马来西亚税务局(IRBM)管理的现行税收评估系统是自我评
估系统(SAS)。在SAS中，要求纳税人诚实地申报收入并计算应纳税额。税务事务的责任已移
交给纳税人。他们必须具有足够的税务知识, 才能通过电子填写提交所得税申报表来正确评估
其应纳税额。

2019年课税年的税率如下：

          公司税
居民及非居民公司

在一个估税年的基准年开始普通股中缴足资本为250万令吉 (574,977美元) 或更少的居民公司：

• 首50 万令吉(114,995美元) 的应税收入
• 接下来的应税收入

24% 

17% 
24% 

          石油所得税

石油所得税是根据1967年石油所得税法按应税人士从石油业务所取得的收入而征收的税。

从2010年估税年起, 依据石油所得税法的估税制度已改为当年估税制和自我估税制。

38% 

          个人所得税
每年应税所得多于5,000令吉 (1,150 美元) 及不多于1百万令吉 (229,990 美元) (扣除个人减免额后) 的居民

每年应税所得多于1百万令吉 (229,990 美元) (扣除个人减免额后) 的居民 

非居民个人 (不得享有个人减免额）

1 - 26%  

28% 

28%

          预扣税
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或于双重税务协议 (DTA) 所列明的税率, 就下列特別分类的收入, 非居民个人和公
司必须缴交最终的预扣税, 如下:

• 特殊类別之所得
i. 于供应机器时的安装服务
ii.

 

技术服务

iii.

 

动产的使用

•             利息
•             专利费
• 其他所得如佣金、保证金、代理费、经紀费、介紹费等。

•             依契约的支付：
i. 承包商方面
ii.

 

外国雇员方面
•             根据1967 年所得稅法第4(f)条文的其他收入。

10%

15%
10%
15%

10%
3%

10%

资料来源 : Inland Revenue Board – www.hasil.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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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服务税（SST）

自2018年9月1日起，2018年“销售税法”和“2018年服务税法”及其各自的附属法律被引入，以取代2014年的商品和
服务税（GST）法案。

销售税
根据2018年“销售税法”，销售税是在进口时或在注册制造商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货物时对进口和本地制造的货
物征收和征收的。马来西亚管理的销售税是对马来西亚生产的成品和进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征收的单一阶段税。
任何注册制造商在马来西亚制造的应税货物征收销售税，这些货物在销售时，销售以外的其他方式处置，或者作
为货物制造材料以外的其他方式使用。进口货物的销售税是在货物申报，关税和从海关管制部门解除时收取的。
制造在12个月内销售价值超过RM500,000的应税商品的制造商，必须根据第201节“销售税法”2018进行注册。制造
销售价值RM500,000及以下的应税商品的制造商可以选择根据2018年“销售税法”第14条自愿登记，以使他们能够
享受该法案规定的设施。作为分包商开展业务的制造商和分包工程的总劳动费在12个月内超过500,000令吉，必
须根据2018年“销售税法”第12节进行登记。

销售税率
销售税一般为10％，某些非必需食品，酒精饮料，烟草/香烟和建筑材料的税率为5％，而某些石油产品和机油则
按个别特定税率征税。

服务税
马来西亚的服务税是对称为“应税服务”的特定服务征收的间接单一阶段税。 对于未列入部长根据“2018年服务税条
例”第一附表规定的应税服务清单中的任何服务，不得征收服务税。2018年服务税法（STA 2018）适用于整个马来
西亚，不包括指定区域，免税区，特许仓库，特许制造仓库和联合开发区（JDA）。

应税服务
应税服务是2018年“服务税收条例”第1附表中各类别中列出的任何服务。任何提供应税服务且超过相应阈值的纳税
人都必须进行登记。 类别包括住宿，食品和饮料运营商，夜总会，舞厅，健康和保健中心，私人俱乐部，高尔夫
俱乐部和高尔夫练习场，投注和游戏服务，专业服务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如保险，电信，停车 运营商，广告等。

征税
马来西亚注册人在经营业务时提供的任何应课税服务，均须缴纳服务税。当收到由注册人提供给客户的任何应税
服务的付款时，应缴纳服务税。 STA 2018下的进出口服务不征收服务税。

服务税率
服务税税率根据2018年服务税（税率）令确定，并于2018年9月1日生效。服务税率为保险单价格或保费的6％，
投注和博彩价值， 根据STA 2018第9节确定的应税服务等。

信用卡和收费卡的服务税率
提供信用卡或信用卡服务的服务税每年为主卡和附属卡RM25。 服务税可在卡发行之日起计算，此后每12个月或
其后一部分或在卡发行之后或之后每12个月或之后每12个月或部分更新之后收取一定的费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mysst.customs.gov.my/

          国内税

国内税是依据1976年国内税法对进口和本地生产的货物而征收的，有关货物被列入2004年国内税条例，它們包括：

货物 税率

• 汽车
• 四轮驱动车
• 机车

• 饮料，烈酒和醋  

• 烟草和人造烟草代用品

65% - 105%
60% - 105%
20% - 30%

每公升 (以100%容量为基准) 1.10 令吉 
(0.25 美元) + 15% 450令吉 (103 美元)

每支0.40 令吉 (0.09 美元) -400 令吉 
(92.00 美元)

 资料来源：皇家关税局 – www.customs.gov.my

          资本减免税率

合格的资本支出可获得资本减免，初期减免只限一次而年度减免则是每年一度
依直线法计算。一些能获得减免的项目如下。公司受促向內陸税收局鉴定可享
有减免的项目。

资本支出 初期减免 年度减免

• 年度减免
• 机械设备
• 重型机械和机动车辆
• 电脑和资讯科技设备
• 环境控制设备
• 其他

10%
20%
20%
20%
40%
20%

3%
14%
20%
20%
20%
10%

 资料来源: 內陸税收局 – www.hasil.org.my


